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 

學生學業成績預警及補救措施(補行評量)實施要點 

(114年 10月 29日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準則。 

     (二) 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三) 新北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正常教學視導實施計畫。 

     (四)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目的： 

(一)為加強對學生學習狀況之了解，適時針對學生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狀況給予補救措施， 

    並提供任課教師作為實施教學輔導之參考依據。 

(二)針對各學習階段適應不良的學生，透過預警制度實施早期補救教學，以診斷學習失敗   

    原因，並適時修正學習錯誤之處。 

(三)激勵學生用心向學，加強課業學習，以輔導其順利學習及畢業。 

 

三、學業成績學期中預警制度實施方式如下： 

(一)學期期中評量(含：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總和)其成績不及格之領域者，請任課老師

於十日內，提供預警通知書給家長【附件 1：預警通知單】，教務處影印一份留存。 

(二)預警通知單請家長簽名後交回給任課老師，並於期末追蹤該生學期成績，以發揮共同

協助學生加強課業學習之之成效。 

 

四、學期成績不及格者之處理方式如下： 

    (一)學期總成績不及格之領域者，請任課老師於學期結束前提供實施補行評量通知書給

家長【附件 2：實施補行評量通知單】，教務處影印一份留存。 

(二)請家長簽名後交回任課老師，並於指定時間進行補行評量，學生逾期或未參加者，除

有不可抗力情形外，視同放棄補行評量機會。 

(三)補行評量範圍： 

    1、以補行評量不及格學習領域課程為限。 

    2、六年級下學期學生，得補行評量當學期不及格領域。 

(四）補行評量時間： 

    1、任課老師應於當學期結束前，完成學生補行評量事宜。 

    2、六年級下學期學生，應於畢業典禮前辦理，由任課老師自訂。 

3. 學校應以書面通知家長與學生，於指定日期及地點參加補行評量。 

(五）補行評量方式：得以紙筆測驗或多元評量等方式辦理，由任課老師自訂。 

(六）成績計算：補行評量及格者，該學習課程學期成績以六十分計算；補行評量不及 

     格者，與原始成績相較後，擇優採計。 

(七）補行評量次數：每位學生得參加各學期各學習領域課程之補行評量以一次為限。 

(八) 請任課老師填寫實施補行評量結果通知單【附件 3：實施補行評量結果通知單】， 

經教務處核章之後，一份留存於教務處，另一份交由學生帶回告知家長。再請學生

交回執聯給任課老師存查。  

   



五、學期七大學習領域不及格，需要補救措施者，鼓勵參與學習扶助班，進行小班教學補救。 

六、本要點未盡清楚及不足之處，依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學生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期中成績預警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使您了解貴子弟【     年     班 姓名：             】在本校學習狀況，實

施學期中成績預警制度。 

 

    貴子弟期中評量領域不及格(領域平均成績未達 60分)，如下方勾選：  

        □語文(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自然科學     □社會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健康  □體育)    □藝術(□音樂  □美勞) 

              

     今為加強學生學習輔導，特意此通知書通知貴家長，相關學習輔導會由任課老師協

助加強，敬請共同督促學生課業學習，以期貴子弟能在學期末總成績結算時，順利讓

該領域及格。 

   順祝 家安 

 

  任課老師                 級任導師                 教務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沿線撕下----------------------------------------------------------------------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學生學期中成績預警通知單 【家長回執聯】 

 
  (※請將回執聯填妥後，交由孩子帶回校，交給任課老師：                     ) 

 
 
本人為      年      班 學生                之家長，已接獲學校轉發之 
 
學期中成績評量預警通知書。 
 
本人已了解本人子女目前該領域學習成績狀況，特以此函回覆。 
 
此致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 
 
★家長意見：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1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學生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學期成績未達丙等實施補行評量通知單 

 敬愛的貴家長 您好：  

    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貴子弟【     年     班 姓名：             】，部分學習領域學期成績未達丙等

(60 分以上者)，必須於規定日期辦理補行評量措施，除有不可歸責因素外，逾期未參

加者，視同放棄補救措施之機會。補救措施成績高於 60分者，以 60分登錄；未達 60

分者，則與原始成績相較後，擇優採計。  

       貴子弟 本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領域如下： 

        □語文(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自然科學     □社會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健康  □體育)    □藝術(□音樂  □美勞) 

       實施補行評量： 

           ●時間：    年    月    日第     節 

        ●地點： 

           ●評量方式：□紙筆評量   □多元評量 

     敬祝 闔家平安 

 

       任課老師                 級任導師                  教務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學生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學期成績未達丙等實施補行評量通知單【家長回執聯】 

 
(※請將回執聯填妥後，交由孩子帶回校，交給任課老師：                     ) 

 

本人為     年      班 學生                之家長，已接獲學校轉發之成績 

 

未達丙等實施補行評量通知單。 

 

本人已知悉通知單之內容與說明，特以此函回覆。 

 

此致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學生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學期成績未達丙等實施補行評量結果通知單 

 敬愛的貴家長 您好： 

    貴子弟【     年     班 姓名：             】經補行評量之後，成績分數如

下：  

        □語文( □國語文【   】  □英語文【   】    □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    □自然科學【   】    □社會【   】 

        □綜合活動【   】      □健康與體育(□健康【   】  □體育【   】)   

□藝術(□音樂【   】  □美勞【   】) 

 

 補行評量成績高於 60 分者，以 60 分登錄；未達 60 分者，則與原始成績相較

後，擇優採計。 

         任課老師已將補行評量成績結果告知教務處註冊組，並已補登成績，列印此通

知單，讓學生帶回，敬請家長知悉。 

     

敬祝 闔家平安 

 

       任課老師                 級任導師                  教務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學生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學期成績未達丙等實施補行評量結果通知單【家長回執聯】 

 
(※請將回執聯填妥後，交由孩子帶回校，交給任課老師：                   ) 

 
本人     年      班 學生                之家長，已接獲學校轉發之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未達丙等實施補行評量結果通知單 

 

此致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